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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12-044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

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转发的国家电网公司《关于中国电力

科学研究院科研产业整合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家电网科〔2012〕222 号）文

件。根据上述批复，国家电网公司同意“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持有的北京科锐配

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4.67%股权账面价值 1.36 亿元划转至国网电力科学研

究院”。针对上述内容，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B020 版）、

证券时报（D39 版）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收

到国家电网公司<关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科研产业整合总体方案的批复>的公

告》。 

2012 年 8 月 17 日，中国电力科学院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电科院”）与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国网电科院”）签署《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之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国网电科院将持有本公司

32,028,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67%）国有股无偿划转至国网电科院。本

次划转后，国网电科院直接持有本公司 32,028,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67%），中国电科院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主要内容如下： 

1、划转标的 

中国电科院合法持有的北京科锐 14.67%（3,202.8 万股）的股权。 

2、划转方式及划转基准日 

本次划转为无偿划转，无需支付相关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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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法规及双方另有协议规定外，涉及本次划转的相关税、费，由各

自承担。 

本次股权划转基准日为：2012 年 1 月 1 日。 

3、股权交割 

（1）双方应当提供符合国务院国资委所需全部合规材料，并于全部合规材

料齐备后三日内，将本协议及相关材料上报国务院国资委审批。 

（2）国网电科院方在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权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中国电科院予以配合。 

4、协议书的生效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盖章后成立。 

（2）本协议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后生效。 

上述国有股权划转尚未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本公

司将密切关注国有股权划转事宜，并就进展情况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 

1、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与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之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